
委 託 書 
 

立委託書人          為辦理『大溪行政園區區段徵收地上物查

估』乙案事宜，因故不克親自前往會同查估，特委託           君

代為辦理會同勘估土地改良物查估之相關作業，恐空口無憑，特

立此據證明。 

  

 
 

 

委託人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受託人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   

中 華 民 國  1 1 2  年   月   日 

備註：請檢附「查估作業須知」之【附件一】所載明證件影本，會同查估。 


